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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百考试题单证员、百考试题论坛单证员 一、发票填开的

基本规定 1.发票只限于用票单位和个人自己填开使用，不得

转借、转让、代开发票；未经国家税务机关批准不提拆本使

用发票。 2.单位和个人只能按照国家税务机关批准印制或购

买的发票使用，不得用"白条"和其他票据代替发票使用，也

不得自行扩大专业发票的使用范围。 3.发票只准在购领发票

所在地填开，不准携带到外县(市)使用。到外县(市)从事经营

活动，需要填开普通发票，按规定可到经营地国家税务机关

申请购买发票或者申请填开。 4.凡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

从事其他经营业务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

取款项，收款方应如实向付款方填开发票；但对收购单位和

扣缴义务人支付个人款项时，可按规定由付款单位向收款个

人填开发票；对向消费者个人零售小额商品或提供零星劳务

服务，可以免予逐笔填开发票，但应逐日记帐。 5.使用发票

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在实现经营收入或者发生纳税义务时填开

发票，未发生经营业务一律不准填开发票。 6、单位和个人

填开发票时，必须按照规定的时限、号码顺序填开，填写时

必须项目齐全、内容真实、字迹清楚，全份一次复写，各联

内容完全一致，并加盖单位财务印章或者发票专用章。填开

发票应使用中文，也可以使用中外两种文字。对于填开发票



后，发生销货退回或者折价的，在收回原发票或取得对方国

家税务机关的有效证明后，方可填开红字发票，用票单位和

个人填错发票，应书写或加盖"作废"字样，完整保存各联备

查。用票单位和个人丢失发票应及时报告主管国家税务机关

，并在报刊、电视等新闻媒介上公开声明作废，同时接受国

家税务机关的处理。 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填开专用发票，

除按上述规定填开外，还应执行下列规定： 1. 一般纳税人销

售货物、应税劳务必须向购买方开具专用发票，但下列情况

不得开具专用发票：向消费者销售应税项目；销售免税项目

；销售报关出口的货物、在境外销售应税劳务；将货物用于

非应税项目；将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将货物无偿

赠送他人；提供应税劳务(应当征收增值税的除外)、转让无

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商业企业零售的烟、食品、服装、鞋

帽(不包括劳保福利用品)、化妆品等消费品，生产、经营机

电、机车、汽车、轮船等大型机械、电子设备的工商企业，

凡直接销售给使用单位的；向小规模纳税人销售应税项目可

以不开具专用发票。 2. 一般纳税人必须按规定的时限开具专

用发票。采用预收货款、托收承付、委托银行收款结算方式

的，为货物发出的当天。采用交款提货结算方式的，为收到

货款的当天。采用赊销、分期付款结算方式的，为合同约定

的收款日期的当天。设有两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

税人，将货物从一个机构移送其他机构用于销售，按规定应

当征收增值税的，为货物移送的当天。将货物交付他人代销

的，为收到受托人送交的代销清单的当天。将货物作为投资

提供给其他单位或个体经营者，为货物移送的当天。将货物

分配给股东，为货物移送的当天。 3. 一般纳税人经国家税务



机关批准采用汇总方式填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应当附有国

家税务机关统一印制的销货清单。 4. 销售货物并向购买方开

具专用发票后，如发生退货或销售折让，应视不同情况分别

按以下规定办理：购买方在未付货款并且未作帐务处理的情

况下，须将原专用发票的发票联和抵扣联主动退还销售方。

销售方收到后，应在该发票联和抵扣联及有关的存根联、记

帐联上注明"作废"字样，整套保存，并重新填开退货后或销

售折让后所需的专用发票。在购买方已付货款，或者货款未

付但已作帐务处理，专用发票发票联及抵扣联无法退还的情

况下，购买方必须取得当地主管国家税务机关开具的进货退

出或索取折让证明单(以下简称证明单)送交销售方，作为销

售方开具红字专用发票的合法依据。销售方在未收到证明以

前，不得开具红字专用发票；收到证明单后，根据退回货物

的数量、价款或折让金额向购买方开具红字专用发票。红字

专用发票的存根联、记帐联作为销售方扣减当期销项税额的

凭证，其发票联和抵扣联作为购买方扣减进项税额的凭证。

购买方收到红字专用发票后，应将红字专用发票所注明的增

值税额从当期进项税额中扣减。如不扣减，造成不纳税或少

纳税的，属于偷税行为。 5. 凡具备使用电子计算机开具专用

发票条件的一般纳税人，可以向主管国家税务机关提交申请

报告以及按照专用发票(机外发票)格式用电子计算机制作的

模拟样张，根据会计操作程序用电子计算机制作的最近月份

的进货、销货及库存清单及电子计算机设备的配置情况，有

关专用发票电子计算机技术人员、操作人员的情况等，经主

管国家税务机关批准，购领由国家税务机关监制的机外发票

填开使用。 三、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开专用发票的规定 1. 向



主管国家税务机关提出书面申请，报县(市)国家税务机关批

准后，领取所在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代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许可证； 2. 持《许可证》、供货合同、进货

凭证等向主管国家税务机关提出申请，填写《填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申请单》，经审核无误后，才能开具专用发票。 四、

发票的基本联次及用途 1、普通发票 普通发票的基本联次为

三联，第一联为存根联，开票方留存备查；第二联为发票联

，收执方作为付款或收款原始凭证；第三联为记帐联，开票

方作为记帐原始凭证。 2、专用发票 专用发票的基本联次统

一规定为三联，各联次必须按以下规定用途使用。第一联为

抵扣联，购货方作扣税凭证。第二联为发票联，购货方作付

款的记帐凭证。第三联为记帐联，销货方作销货的记帐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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